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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 2015年 7月 20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核准。2015 年 7 月 28 日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华商龙”）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所涉及标的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标的资产已经过户到

公司名下，本公司现合法持有深圳华商龙 100%的股权。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业务发展的需要，现预计公司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 321 万元。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钟勇斌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以 6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拟与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21 万元，具

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预计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深圳市凯瑞德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不超过 126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派科技有限公

司 
不超过 45 万元 

接收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深圳市华信通实业有限

公司 
不超过 30 万元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深圳市英唐投资有限公

司 
不超过 120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经营范围 住所 关联关系 

深圳市凯

瑞德电子

股份有限

公司 

张琪 1,600 

消费类电子产品及

其配件的研发、销

售；美容器械以及

通讯终端设备及其

配件的研发、销售；

在网上销售相关产

品及提供相关服

务。 

深圳市龙华

新区大浪办

事处龙观快

速路 102 号 

关联自然人

钟勇斌持股

11.44%。 

深圳市天

派科技有

限公司 

金继宏 500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CD、DVD

机芯及数字音、视

频编解码设备、车

载 GPS 导航器、数

字激光视盘机、高

密度数字光盘机用

关键件、影音多媒

体产品及其部件、

深圳市宝安

区福永街道

新田村第一

工业村新桥

山第五幢厂

房 A 区 

关联自然人

直系亲属担

任其高管 



连接线、电源线、

汽车电子装置及部

件、集成电路设计、

技术开发、生产与

销售。 

深圳市华

信通实业

有限公司 

罗梅亮 100 

兴办实业；电子元

器件、电子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

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进出口业务。 

深圳市福田

区华强北桑

达工业区

418 栋 6 楼

610B 

关联自然人

直系亲属持

股 45%并任

公司高管 

深圳市英

唐投资有

限公司 

李波 1,065 

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在合法取得使

用权的土地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技术转让和咨询服

务。 

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科技

南五路英唐

大厦 

关联法人持

股 64%，且

关联自然人

担任其公司

高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

易中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本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定价依据 

深圳市凯瑞德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货币资金结算 参照非关联方报价 

深圳市天派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货币资金结算 参照非关联方报价 

深圳市华信通实

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货币资金结算 参照非关联方报价 



深圳市英唐投资

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市场价 货币资金结算 

参照周边房屋租赁

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

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相比金额较少，不会导致公司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方已遵循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的关联交

易计划。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独立意见； 

3、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9 月 7 日 

 




